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历史围填海生态修复项目红树林管理养护服务项目

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基本情况

横琴围填海生态修复工程项目位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深井湾，项目面积10.41公顷，其中红树种植面积57732m²，水域面积46368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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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历史围填海生态修复项目管理养护服务总体范围图
二、总体养护内容

横琴围填海生态修复工程项目生态管养服务养护内容主要为红树林管养。
三、服务期限

横琴围填海生态修复工程项目生态管养服务期限：自采购人通知开始管养日期起至2026年12月31日。 
四、采购预算

预算金额：本项目管养总预算金额为 22.435 万元，投标单价上限具体详见招标文件管养项目清单。
五、服务范围、内容及要求

5.1 红树林管护
1.工作范围
管养面积：57732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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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历史围填海生态修复项目红树林管理养护范围图
2、工作内容

红树林养护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外侵物种清理、红树植物管护、芦苇管理、外来动植物处理、绿地保洁，尽量不进行人工干预，原则上不使用对红树林有害生化制剂。
3、服务要求

（1）人员及设备配备

1.本项目需配备1名项目负责人，须具有湿地生态管养、红树林管护相关经验。

2.配备具备红树林管护经验的绿化工人不少于2人。

3.根据实际需要配备环卫工具、除草工具、修剪工具等。
（2）工作要求

1.对外来植物及入侵植物（如无瓣海桑、柽柳、互花米草、鱼藤、微甘菊、白花鬼针草、银合欢、田菁等）进行人工清理，每周不少于1次，外来入侵植物清除率≥95%，季度复发率≤5%；人工清理需做到根系全清除，严禁采用化学除草剂，清理后的植株需无害化处置，不得随意丢弃造成二次扩散。

2.对外来有害动物（如红火蚁、白蚁）也使用投放饵料等无害化学手段进行控制，不可使用农药或杀虫剂进行防治。

3.对绿地上的垃圾进行清理，归堆后的垃圾和杂物应当天及时清运，每周清理不少于1次。

4.为保护红树林生长空间，对生长过剩的芦苇进行清理，每季度全面大规模清理芦苇不少于1次；

5.不施化肥，不使用任何除草剂，完全人工或机械除草。

6.不使用除虫剂、灭鼠药。及时有效采用物理手段控制潜在或现存的病虫害，原则上不使用生化制剂。如情况严重需要使用生化制剂，需提交书面申请并获得主管部门书面批准后进行。

7.接受本土蛇类、鼠类、蚁类、白蚁存在。寄生虫感染情况发生时，及时将被感染植被砍伐运出园区，被感染动物无害化处理。
8. 在台风、大浪大潮之后做好伏倒植物清理和恢复。

9.员工以身作则，不在管养范围内吸烟、不乱扔垃圾，遵守垃圾分类。

10.对红树林植株进行常态化巡查，对倒伏、断枝、病虫害植株及时处置并记录留存档案；确保管护期内红树林群落保存率≥85%。
11.定期巡查红树林区，防止周边项目或人类活动污染、破坏红树林，如发现相关行为须即刻记录照片、视频等佐证材料并报送相关监督管理部门。

12.对项目水域、海岸线开展常态化巡查，严禁非法采砂、排污、围垦等破坏行为；每月开展 1 次岸线稳定性巡查，发现坍塌、侵蚀问题及时上报并配合处置。
13.设立红树林保护警示牌2个，内容列明红树林保护相关法律条例等信息。

14.如遇自然灾害，需提供自然灾害情况说明及灾害前后对比图片、视频、数据等。

15.所有作业人员需购买意外伤害保险，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6.建立完整的管护档案，档案内容需参考《广东省红树林生态修复技术指南》验收资料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巡查记录、入侵物种清理台账、灾害处置记录、人员培训记录、设备维护记录、验收资料等；档案需电子化 + 纸质版同步留存，服务期满后完整移交采购人。

17.完善应急处置与安全管理条款：

①应急预案：编制台风、暴雨、寒潮、病虫害爆发、溢油污染、人为破坏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预案，明确应急响应流程、处置措施、人员职责、物资储备；每年开展不少于 1 次应急演练。
②灾害处置：除台风后恢复外，明确寒潮、暴雨等极端天气后的植株排查、扶苗加固、清淤排水处置要求；病虫害爆发时，48 小时内完成现场排查并上报处置方案，72 小时内启动防控措施。
③安全生产：明确潮间带作业安全规范，严禁在涨潮、暴雨、台风等恶劣天气下作业；落实作业人员安全培训与防护措施，严禁管护人员在管护范围内吸烟、野外用火，杜绝火灾隐患；明确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作业期间发生的安全事故由中标单位全部承担。
六、管养质量验收考核标准

（一）验收考核内容

包括红树种植区的外来入侵物种清理情况、外来有害动物管理情况、白色垃圾清理情况、芦苇清理情况等。
（二）验收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由采购人进行每月工作评估和年度验收考核；

（2）验收考核时间：次月对上月按分项专业进行工作评估；

（3）验收考核标准：参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湿地公园生态管理技术指引（试行）》一级生态绿地管养标准和《广东省红树林生态修复技术指南》管护措施验收要求执行。

（4）验收考核程序：由采购人在次月对上月按分项进行工作评估，评估报告、验收考核结果由采购人以通知的方式告知中标单位。

七、合同价

合同价为完成本项目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完成合同约定期限内所有所需的人工费、工具用具及设备使用费、利润、税金和与项目相关的一切不可预见费用在内的全包价。中标单位漏报或不报的，采购人将视为该漏报或不报部分的费用已包括在投标报价中不予支付。

为实现精细化管理，采购人要求采取必要的管理措施所增加的费用，中标单位在报价中综合考虑，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费用。

结算及支付方式

（一）结算方式

结算金额=采购人审核确定的数量*中标单价。中标单位所报的中标单价在合同执行过程中是固定不变的，中标单价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变更。

（二）支付方式

1.第1期：在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收到中标人提供的等额发票后支付合同中标价的50%作为预付款。 

2.第2期：2026年8月支付合同金额40%进度款。

3.第3期：合同服务期满后，合同中10%作为年度考核费用，年度考核参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湿地公园生态管理技术指引（试行）》《广东省红树林生态修复技术指南》执行，年度考核费用依据“生态管养项目费用”的年度考核评估结果进行扣减。根据最终考核结果进行支付。
备注：

（1）若因不可预见因素发生停工或项目取消，采购人根据中标人实际完成并经采购人验收确认的工作量，在预付款中扣除相应费用，预付款如有结余，中标人应在10个日历天内予以退还。

（2）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采购人在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为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期支付。



